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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法院法官辦理案件年度司法事務分配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各級法院法官辦理案件年度司法事務分配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自九十年十月十一日發布迄今，歷經十三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發布

日期為一百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為因應法院組織法配合堅實行政訴

訟第一審之制度變革，刪除地方法院法官辦理行政訴訟事務相關之規

定，已於一百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自一百十二年八月十五

日施行，本辦法有配合修正之必要。爰檢討相關規定，其修正要點如

下： 

一、 配合堅實行政訴訟第一審之制度變革，地方法院法官已不辦理

行政訴訟事件，爰配合修正本辦法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二條、

第三條、第五條至第七條、第九條至第十一條、第十八條、第二

十條） 

二、 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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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法院法官辦理案件年度司法事務分配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

如下： 

一、民事事務：指民事審

判、民事執行、民事

簡易訴訟及其他民

事非訟等事務。 

二、刑事事務：指刑事審

判、刑事簡易訴訟及

其他刑事案件等事

務。 

三、民、刑事特殊專業類

型案件（以下簡稱專

業案件）：指民事或

刑事事務中如附表

一、二所示之案件及

其他依法律規定應

設立專業法庭或專

股辦理之案件。 

四、民、刑事特殊專業法

官證明書（以下簡稱

專業法官證明書）：

指司法院所核發之

辦理民、刑事特殊專

業案件法官證明書。 

五、期別：指法務部司法

官學院司法官班（以

下簡稱司法官班）結

業之期別；未參加司

法官班訓練者，依法

官遷調改任辦法計

之。 

各地方法院因業務

需要，將民、刑事簡易訴

訟事務合併由簡易法庭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

如下： 

一、民事事務：指民事審

判、民事執行、民事

簡易訴訟及其他民

事非訟等事務。 

二、刑事事務：指刑事審

判、刑事簡易訴訟及

其他刑事案件等事

務。 

三、行政訴訟事務：指行

政訴訟審判及其他

行政訴訟事件等事

務。 

四、民、刑事特殊專業類

型案件：指民事或刑

事事務中如附表一、

二所示之案件及其

他依法律規定應設

立專業法庭或專股

辦理之案件。 

五、民、刑事特殊專業法

官證明書：指司法院

所核發之辦理民、刑

事特殊專業案件法

官證明書。 

六、行政訴訟專業法官

證明書：指司法院

所核發之辦理行政

訴訟事件法官證明

書。 

七、期別：指法務部司法

官學院司法官班（下

稱司法官班）結業之

一、為因應法院組織法配

合堅實行政訴訟第一

審之制度變革，刪除

地方法院法官辦理行

政訴訟事務相關之規

定，地方法院法官於

行政訴訟新制後，不

再辦理行政訴訟事

件，行政訴訟專業法

官證明書無必要繼續

核發或換發，爰刪除

第一項第三款、第六

款，並刪除第四項關

於行政訴訟部分之規

定。另調整專業案件

及專業法官證明書之

範圍，修正第一項第

四款、第五款及第四

項之用語。 

二、配合第一項刪除第三

款及第六款規定，第

一項第四款、第五款、

第七款，遞移為第三

款至第五款。 

三、第三項酌作文字修

正。 

四、第二項、第五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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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者，視同民事簡易

訴訟事務。 

本辦法第六條至第

九條、第十二條、第十四

條規定之期間，法官會

議得決議配合年度司法

官班結訓分發日予以調

整。 

本辦法所稱專業法

官證明書，指在有效期

間內之專業法官證明

書。 

附表二編號八之案

件，包括上班期間外之

收案。 

期別；未參加司法官

班訓練者，依法官遷

調改任辦法計之。 

各地方法院因業務

需要，將民、刑事簡易訴

訟事務合併由簡易法庭

辦理者，視同民事簡易

訴訟事務。 

本辦法第六條、第

七條、第八條、第九條、

第十二條、第十四條規

定之期間，法官會議得

決議配合年度司法官班

結訓分發日予以調整。 

本辦法所稱民、刑

事特殊專業法官證明書

及行政訴訟專業法官證

明書（下稱專業法官證

明書），指在有效期間內

之專業法官證明書。 

附表二編號八之案

件，包括上班期間外之

收案。 

第三條  各地方法院法

官，除院長、庭長及候補

法官外，應於民事、刑事

事務中，選定其一為其

辦理之事務。 

年度司法事務，由

法官會議按法官選定之

事務分配之。民事、刑事

事務並應各提供五分之

一至三分之一比例名額

（不足一人以一人計）

供候補法官及依第七條

第二項規定申請之法官

輪辦（以下簡稱輪辦

股）。但該年度符合輪辦

第三條  各地方法院法

官，除院長、庭長及候補

法官外，應於民事、刑事

或行政訴訟事務中，選

定其一為其辦理之事

務。 

年度司法事務，由

法官會議按法官選定之

事務分配之。民事、刑事

事務並應各提供五分之

一至三分之一比例名額

（不足一人以一人計）

供候補法官及依第七條

第二項規定申請之法官

輪辦（下稱輪辦股）。但

一、為因應法院組織法配

合堅實行政訴訟第一

審之制度變革，刪除

地方法院法官辦理行

政訴訟事務相關之規

定，爰刪除第一項關

於行政訴訟部分之規

定。 

二、第二項酌作文字修

正。 

三、第三項至第七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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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官人數不足時，提

供之名額依其人數定

之。 

計算前項比例時，

應扣除辦理該事務之院

長、庭長人數。 

第二項所定比例，

法官會議得決議自本辦

法施行之日起三年內逐

年補足。 

第二項有關輪辦之

規定，於法官現有員額

不滿三十人之法院，得

不適用之。 

法官因自上級審法

院回任，調其他機關辦

事，自檢察官、律師、學

者轉任或遴選，留職停

薪、帶職帶薪進修，免兼

院長、庭長職務，或其他

情事，尚未依第一項辦

理選定者，應於其歸建、

到職、免兼或其他情事

消滅時，選定其辦理之

事務。 

未依第一項選定事

務之法官，由法官會議

依其專長及法院業務需

要議決其辦理之事務。 

該年度符合輪辦之法官

人數不足時，提供之名

額依其人數定之。 

計算前項比例時，

應扣除辦理該事務之院

長、庭長人數。 

第二項所定比例，

法官會議得決議自本辦

法施行之日起三年內逐

年補足。 

第二項有關輪辦之

規定，於法官現有員額

不滿三十人之法院，得

不適用之。 

法官因自上級審法

院回任，調其他機關辦

事，自檢察官、律師、學

者轉任或遴選，留職停

薪、帶職帶薪進修，免兼

院長、庭長職務，或其他

情事，尚未依第一項辦

理選定者，應於其歸建、

到職、免兼或其他情事

消滅時，選定其辦理之

事務。 

未依第一項選定事

務之法官，由法官會議

依其專長及法院業務需

要議決其辦理之事務。 

第五條 依第三條第一項

選定民、刑事務之法官

人數逾非輪辦股預定員

額時，其排序由法官會

議按下列順序定之，且

不得以其在各該地方法

院到職先後影響其排

序： 

一、取得在有效期間之

第五條 依第三條第一項

選定民、刑事務之法官

人數逾非輪辦股預定員

額或選定行政訴訟事務

之法官逾該事務預定員

額時，其排序由法官會

議按下列順序定之，且

不得以其在各該地方法

院到職先後影響其排

一、為因應法院組織法配

合堅實行政訴訟第一

審之制度變革，刪除

地方法院法官辦理行

政訴訟事務相關之規

定，爰刪除第一項關

於行政訴訟部分之規

定。 

二、第二條及第三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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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法官證明書

者。 

二、辦理該事務年資較

長者。 

三、依法計算或折抵任

職法官年資較長

者。 

四、三年內參加與該事

務有關之研習時數

較多者。 

五、期別在前者。 

六、法官會議議決之其

他事項。 

前項第四款所稱研

習，指司法院或其所屬

各機關舉辦之講習、研

討會、其他類似會議或

課程。 

序： 

一、取得在有效期間之

專業法官證明書

者。 

二、辦理該事務年資較

長者。 

三、依法計算或折抵任

職法官年資較長

者。 

四、三年內參加與該事

務有關之研習時數

較多者。 

五、期別在前者。 

六、法官會議議決之其

他事項。 

第一項第四款所稱

研習，指司法院或其所

屬各機關舉辦之講習、

研討會、其他類似會議

或課程。 

地方法院法官辦理之

事務，其目的為建立

法官專業分流及久任

制度。則刪除地方法

院法官辦理行政訴訟

事務相關之規定後，

本條第一項第二款所

稱之辦理該事務年

資，指辦理民事或刑

事事務年資，不再包

含行政訴訟事務年

資。又本辦法並未明

定辦理事務年資計算

方式，各法院自訂之

相關事務分配規定，

其計算法官辦理事務

年資之方式，如符合

辦理事務專業分流原

則及法官實際辦理事

務情形，原則予以尊

重；兼辦不同事務之

法官，其辦理事務年

資之計算原則亦同。 

三、第二項酌作文字修

正。 

第六條 法官已依法官會

議議決，辦理其選定之

民、刑事非輪辦股事務

者，得按其志願於其後

之事務分配年度連續辦

理，無須重新依前條第

一項排序。但其人數加

計該年度法官會議依第

十一條第二項擇定辦理

專業案件之法官人數，

逾該年度該類事務非輪

辦股預定員額時，由法

官會議按下列順序，議

第六條 法官已依法官會

議議決，辦理其選定之

民、刑事非輪辦股事務

者，得按其志願於其後

之事務分配年度連續辦

理，無須重新依前條第

一項排序。但其人數加

計該年度法官會議依第

十一條第二項擇定辦理

民、刑事特殊專業類型

案件之法官人數，逾該

年度該類事務非輪辦股

預定員額時，由法官會

一、第一項配合修正條文

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

及第四款規定，酌作

文字修正。 

二、為因應法院組織法配

合堅實行政訴訟第一

審之制度變革，刪除

地方法院法官辦理行

政訴訟事務相關之規

定，爰刪除第二項關

於行政訴訟部分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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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連續辦理之法官人

選： 

一、現辦理專業案件且

取得該專業法官證

明書者。 

二、法官會議議決之其

他事項。 

議按下列順序，議決連

續辦理之法官人選： 

一、現辦理民、刑事特殊

專業類型案件且取

得該民、刑事特殊專

業法官證明書者。 

二、法官會議議決之其

他事項。 

法官已依法官會議

議決，辦理其選定之行

政訴訟事務，得按其志

願於其後之事務分配年

度連續辦理，無須重新

依前條第一項排序。但

法官連續辦理行政訴訟

事務逾三年，仍未取得

行政訴訟專業法官證明

書，或取得之行政訴訟

專業法官證明書已失效

者，不適用前項規定，應

重新依前條第一項排

序。 

第七條 法官因法官會議

之議決，無法辦理其選

定之事務者，應辦理法

官會議議決之其他事

務。 

法官連續三年以上

未能辦理其選定之民事

或刑事事務者，得申請

輪辦所選定之事務。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得申請前項之輪

辦： 

一、辦理專業案件或司

法院依第十三條規

定指定設置專業法

庭或專股之法官，

第七條 法官因法官會議

之議決，無法辦理其選

定之事務者，應辦理法

官會議議決之其他事

務。 

法官連續三年以上

未能辦理其選定之民事

或刑事事務者，得申請

輪辦所選定之事務。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得申請前項之輪

辦： 

一、辦理民、刑事特殊專

業類型案件或司法

院依第十三條規定

指定設置專業法庭

一、第三項第一款配合修

正條文第二條第一項

第三款及第四款規

定，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一項、第二項、第四

項至第七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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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十二條第一項

及第十四條第四款

所定期間屆滿前。 

二、辦理逾五年未結之

遲延案件或重大、

矚目案件尚未審

結。但已能預定於

一定期間內審結

者，得延展其輪辦

選定事務之日期。 

依第三條第二項規

定申請輪辦之法官人數

逾該類事務輪辦股預定

員額時，其辦理之排序

由法官會議定之。 

法官輪辦民事或刑

事事務，除因遷調他法

院外，其輪辦期間應連

續三年；輪辦期間，不依

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定

其辦理該事務非輪辦股

之排序。但輪辦期間所

辦理事務與已能辦理其

選定事務相同，且經法

官會議同意者，不在此

限。 

候補法官輪辦期間

候補期滿，應繼續辦理

該事務至輪辦期間屆

滿；輪辦期間屆滿前，受

理逾五年未結之遲延案

件或重大、矚目案件，經

法官會議議決後，得繼

續辦理同一事務至該案

件審結為止。 

第三項第二款及前

項所稱逾五年未結之遲

延案件或重大、矚目案

或專股之法官，於

第十二條第一項及

第十四條第四款所

定期間屆滿前。 

二、辦理逾五年未結之

遲延案件或重大、

矚目案件尚未審

結。但已能預定於

一定期間內審結

者，得延展其輪辦

選定事務之日期。 

依第三條第二項規

定申請輪辦之法官人數

逾該類事務輪辦股預定

員額時，其辦理之排序

由法官會議定之。 

法官輪辦民事或刑

事事務，除因遷調他法

院外，其輪辦期間應連

續三年；輪辦期間，不依

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定

其辦理該事務非輪辦股

之排序。但輪辦期間所

辦理事務與已能辦理其

選定事務相同，且經法

官會議同意者，不在此

限。 

候補法官輪辦期間

候補期滿，應繼續辦理

該事務至輪辦期間屆

滿；輪辦期間屆滿前，受

理逾五年未結之遲延案

件或重大、矚目案件，經

法官會議議決後，得繼

續辦理同一事務至該案

件審結為止。 

第三項第二款及前

項所稱逾五年未結之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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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其認定標準依「法官

遷調改任辦法第五條第

一項各款所定得不予遷

調之定義及裁量基準」

定之。 

延案件或重大、矚目案

件，其認定標準依「法官

遷調改任辦法第五條第

一項各款所定得不予遷

調之定義及裁量基準」

定之。 

第九條 最高法院、高等

法院及其分院法官，以

實際辦理之事務為其應

辦理之事務，並應連續

辦理之。 

曾任高等法院及其

分院三年以上，遷調（歸

建）地方法院法官者，應

辦理其於高等法院及其

分院實際辦理之民、刑

事審判事務，其期間應

連續二年以上；該期間

辦理之事務視為其選定

之事務，不適用第三條、

第五條之規定。 

前二項情形，於法

官指明具體事由，或所

屬法院院長認有業務需

要者，經法官會議議決

通過後，得變更其辦理

之事務。 

第九條 最高法院、高等

法院及其分院法官，以

實際辦理之事務為其應

辦理之事務，並應連續

辦理之。 

曾任高等法院及其

分院、高等行政法院法

官三年以上，遷調（歸

建）地方法院法官者，應

辦理其於高等法院及其

分院、高等行政法院實

際辦理之民、刑事或行

政訴訟審判事務，其期

間應連續二年以上；該

期間辦理之事務視為其

選定之事務，不適用第

三條、第五條之規定。 

前二項情形，於法

官指明具體事由，或所

屬法院院長認有業務需

要者，經法官會議議決

通過後，得變更其辦理

之事務。 

一、為因應法院組織法配

合堅實行政訴訟第一

審之制度變革，刪除

地方法院法官辦理行

政訴訟事務相關之規

定，爰刪除第二項關

於行政訴訟部分之規

定。 

二、第一項、第三項未修

正。 

第十條 各級法院院長辦

理之事務，由院長自行

選定。 

各級法院院長應視

法院業務需要、案件質

（數）量、法官人力及庭

長之專長，對辦理民事、

刑事之庭數、股數（含第

十一條第一項之庭數、

第十條 各級法院院長辦

理之事務，由院長自行

選定。 

各級法院院長應視

法院業務需要、案件質

（數）量、法官人力及庭

長之專長，對辦理民事、

刑事、行政訴訟之庭數、

股數（含第十一條第一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為因應法院組織法配

合堅實行政訴訟第一

審之制度變革，刪除

地方法院法官辦理行

政訴訟事務相關之規

定，爰刪除第二項關

於行政訴訟部分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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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數）及庭長辦理之事

務，指定之。但辦理同一

事務之法官人數，不得

低於二人。 

項之庭數、股數）及庭長

辦理之事務，指定之。但

辦理同一事務之法官人

數，不得低於二人。 

第十一條 各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及其分院，除

附表三所示外，應成立

專業法庭或專股辦理專

業案件，並由法官會議

擇定辦理專業案件之法

官。 

辦理專業案件法官

出缺時，法官會議應不

分法官現在辦理事務之

屬性，優先擇定有意願

且取得該專業法官證明

書之非輪辦股法官辦

理；符合上開資格之法

官人數逾預定缺額時，

按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

至第六款之排序擇定

之。 

依前項規定擇定

後，仍有缺額時，由法官

會議依專業案件之民、

刑事事務屬性，分別自

辦理民、刑事事務之法

官（含輪辦股及非輪辦

股）中，按下列順序擇定

之： 

一、意願：有意願者如逾

缺額時，按第五條第

一項第二款至第六

款之排序擇定之。 

二、院長徵詢相關庭長、

法官意見後建議之

人選。 

各法院辦理同一專

第十一條 各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及其分院，除

附表三所示外，應成立

專業法庭或專股辦理

民、刑事特殊專業類型

案件，並由法官會議擇

定辦理民、刑事特殊專

業類型案件之法官。 

辦理民、刑事特殊

專業類型案件及行政訴

訟事件（以下合稱專業

案件）法官出缺時，法官

會議應不分法官現在辦

理事務之屬性，優先擇

定有意願且取得該專業

法官證明書之非輪辦股

法官辦理；符合上開資

格之法官人數逾預定缺

額時，按第五條第一項

第二款至第六款之排序

擇定之。 

依前項規定擇定

後，仍有缺額時，由法官

會議依專業案件之民、

刑及行政訴訟事務屬

性，分別自辦理民、刑及

行政訴訟事務之法官

（含輪辦股及非輪辦

股）中，按下列順序擇定

之： 

一、意願：有意願者如逾

缺額時，按第五條第

一項第二款至第六

款之排序擇定之。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配合

修正條文第二條第一

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

定，酌作文字修正。 

二、為因應法院組織法配

合堅實行政訴訟第一

審之制度變革，刪除

地方法院法官辦理行

政訴訟事務相關之規

定，爰刪除第二項及

第三項關於行政訴訟

部分之規定。 

三、第四項至第六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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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案件之法官人數，不

得低於二人。 

法官會議依第三項

規定擇定辦理附表一編

號一類別案件之法官，

應於辦理後六個月內，

取得該類別專業法官證

明書，或自辦理前一年

起至辦理後六個月內參

加與該類別案件有關之

研習，合計時間達十二

小時以上。 

前項規定，於辦理

附表一編號一類別案件

之庭長準用之。 

二、院長徵詢相關庭長、

法官意見後建議之

人選。 

各法院辦理同一專

業案件之法官人數，不

得低於二人。 

法官會議依第三項

規定擇定辦理附表一編

號一類別案件之法官，

應於辦理後六個月內，

取得該類別專業法官證

明書，或自辦理前一年

起至辦理後六個月內參

加與該類別案件有關之

研習，合計時間達十二

小時以上。 

前項規定，於辦理

附表一編號一類別案件

之庭長準用之。 

第十八條 法官得向司法

院，申請核發及換發專

業法官證明書。 

前項專業法官證明

書之申請，以司法院已

辦理核發者為限。 

司法院所核發之辦

理行政訴訟專業法官證

明書自一百十二年八月

十五日起，不再受理申

請核發或換發。 

第十八條 法官得向司法

院，申請核發及換發專

業法官證明書。 

前項專業法官證明

書之申請，以司法院已

辦理核發者為限。 

一、堅實行政訴訟第一審

之制度於一百十二年

八月十五日施行後，

地方法院法官不再辦

理行政訴訟事件，則

司法院所核發之辦理

行政訴訟專業法官證

明書已無必要繼續核

發或換發，爰增訂第

三項規定。至於一百

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前

已申請核發或換發行

政訴訟專業法官證明

書者，於本次申請時，

依司法院核發專業法

官證明書審查要點規

定，辦理後續程序。 

二、第一項、第二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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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各法院應予辦

理專業案件法官，每年

至少七日停止分案，其

他法官每年至少五日停

止分案，俾參加研習。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適用之： 

一、法官現有員額不滿

十人之法院。 

二、前款情形以外之法

院，其民事庭、刑事

庭、簡易庭、專業法

庭、專股辦理該事

務或同一專業案件

之法官現有員額不

滿三人者。 

前項第二款之專業

法庭、專股法官，兼辦其

他民事、刑事案件者，各

法院仍應依前項規定，

予法官停止分受兼辦之

案件，俾參加研習。 

依第一項規定停止

分案者，每累計研習六

小時得停止分案一日。

其停止分案之期間、案

件類型、件數，由各法院

定之。 

辦理專業案件法官

參加之研習，應至少二

日與其所辦理專業案件

有關。 

與專業案件有關之

研習，應由辦理專業案

件之法官優先參加。 

第二十條 各法院應予辦

理專業案件法官，每年

至少七日停止分案，其

他法官每年至少五日停

止分案，俾參加研習。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適用之： 

一、法官現有員額不滿

十人之法院。 

二、前款情形以外之法

院，其民事庭、刑事

庭、簡易庭、專業法

庭、專股或行政訴

訟庭辦理該事務或

同一專業案件之法

官現有員額不滿三

人者。 

前項第二款之專業

法庭、專股、行政訴訟庭

法官，兼辦其他民事、刑

事案件者，各法院仍應

依前項規定，予法官停

止分受兼辦之案件，俾

參加研習。 

依第一項規定停止

分案者，每累計研習六

小時得停止分案一日。

其停止分案之期間、案

件類型、件數，由各法院

定之。 

辦理專業案件法官

參加之研習，應至少二

日與其所辦理專業案件

有關。 

與專業案件有關之

研習，應由辦理專業案

件之法官優先參加。 

一、為因應法院組織法配

合堅實行政訴訟第一

審之制度變革，刪除

地方法院法官辦理行

政訴訟事務相關之規

定，爰刪除第一項第

二款及第二項關於行

政訴訟部分之規定。 

二、第三項至第五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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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

除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

八月十七日修正發布之

條文，自一百零六年一

月一日施行；一百零八

年八月二日修正發布之

條文，自一百零九年一

月一日施行；一百十一

年三月八日修正發布之

條文，自一百十二年一

月一日施行；一百十一

年十月二十七日修正發

布之第二條附表二、第

十一條附表三，自一百

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施

行；一百十二年○月○

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

一百十二年八月十五日

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

除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

八月十七日修正發布之

條文，自一百零六年一

月一日施行；一百零八

年八月二日修正發布之

條文，自一百零九年一

月一日施行；一百十一

年三月八日修正發布之

條文，自一百十二年一

月一日施行；一百十一

年十月二十七日修正發

布之第二條附表二、第

十一條附表三，自一百

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施

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明定本次修正

條文，自一百十二年

八月十五日施行。 

 


